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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黃淑如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52
傳真：(02)29602334
電子信箱：AB7495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永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技字第112092635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及八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

/ntpc_sodatt/) 下載檔案，共有3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DF7QUW）

主旨：為提供北北基桃國中學生、高中學生與家長認識技職校

院，促進生涯規劃方向，首次與台積電合作辦理新北市

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「技職Chain 跳轉未來」升學及

就業博覽會，邀集全國國私立科大及產業代表，辦理模擬

面試及徵才活動，請貴校多加公告與宣導，並鼓勵學生、

家長與教師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「技職Chain 跳轉未

來」活動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辦理時間及地點：

(一)時間：112年5月27日(星期六)上午9時至下午4時。流程

請見附件1。

(二)地點：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(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)。

三、參加對象：北北基桃國中學生、高中學生、家長、教師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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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等。

四、開幕祈福典禮時間為上午9時30分至10時，邀請北北基桃國

中學校、高中學校校長出席，參加祈福典禮。

五、活動內容包含技高學校特色課程展示、全國技專校院、廠

商特色展示(含就業徵才活動)、技職宣導活動、闖關摸彩

活動等。其中闖關摸彩活動僅限國中學生或高中學生。闖

關摸彩樣張如附件2。

六、現場參加活動的國中、高中職學生記得攜帶學生證或身分

證明文件即有機會獲得5連送：

(一)登記後每人可領取闖關卡1張，完成闖關可兌換超商禮券

或精美小禮物，共計超過2000份。

(二)闖關完成後，參加iphone 14 Pro 128G、Apple iPad 

10、Switch等模彩活動。

(三)在新北學Bar將活動訊息留言轉給好友，即有機會抽獎得

禮券。

(四)至市府一樓大廳，參觀新未來式NewFuture展攤，可參加

iPad mini、無線藍牙耳機、虛擬實境眼鏡等獎項的抽

獎。

(五)參加活動現場10場次任一場次的技職宣導，可獲精美小

禮物兌換券，各項禮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。

七、現場設有技職宣導場次，可至https://forms.gle

/JFAChuJxQDWJ7cqg7報名。

八、檢附本活動技職宣導場次海報1份(如附件3)。

九、請縣市政府教育局協助再轉知所轄國中學校與高中職學校

本函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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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、桃園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北市各公私立國民
中學、基隆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學、桃園市高中、基隆市高中、臺北市高中、臺北
市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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